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格力电器”或“公司”）的

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规定，就公司第十

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调整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股份归属后自愿锁定期的议案》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调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股份归属后自愿锁定

期的事项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关联董事已根据相关规定回避表决，董事会审议和决策程序合法、

合规。 

公司参考员工意见，综合考虑构建长期激励机制的需求，调整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股份归属后自愿锁定期事项，符合员工、公司以及股东的一致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调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股份归属后自愿锁定期事项。 

二、《关于调整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股份归属后自愿锁定期的议案》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调整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股份归属后自愿锁定

期的事项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关联董事已根据相关规定回避表决，董事会审议和决策程序合法、

合规。 

公司调整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股份归属后自愿锁定期事项，有利于构建团结

奋进的人才队伍，有利于系统地打造公司长期激励机制，能够体现持股计划的公

平性，实现长效激励的目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调整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股份归属后自愿锁定期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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